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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30

号）及《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 500号），编制了

本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年至2016年，本公司共有一次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21号）核准，本公司向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集团”）、湖南湘投地方电力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

电公司”）和大唐耒阳发电厂（以下简称“耒阳电厂”）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大唐集团

所持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潭公司”）60.93%股权、大唐华银张家

界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水公司”）35%股权，地电公司所持湘潭公司39.07%股

权，以及耒阳电厂全部经营性资产（包括相关负债）。 

本公司共向以上投资者大唐集团、地电公司和耒阳电厂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25,209,403.00股，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3.05元，交易总额为2,821,888,679.15元，

扣除承销费等发行所需费用1,217,520.94元后，实际交易净额为2,820,671,158.21元，业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职业字[2015]13071号《验资

报告》。 

以上仅涉及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不涉及募集货币资金的实际流入，故不存在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以及在专项账户存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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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网下向询

价对象配售发行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4,266,871股，每股实际

发行价格为6.5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40,619,998.92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所需费用

23,349,919.9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917,270,078.94元，业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天职业字[2015] 12574号《验资报告》。该募集资金已于2015

年8月28日止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本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分别与独

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神龙支行签订了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

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本公司到账募集资金917,270,078.94元，2015年度使用募集资金917,270,078.94元，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元） 备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

神龙支行 

43001764061052505274 0.00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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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向大唐集团、 地电公司和耒阳电厂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湘潭公司 100%股权、张水公司 35%股权以及耒阳电厂全部经营性资产（包

括相关负债），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已全部完成交割过户完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82,067.1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82,067.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82,067.1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其中：2015年度 282,067.1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发行股份购买湘潭公司

100%股权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湘 潭 公 司

100%股权 
  163,072.22    163,072.22    163,072.22    163,072.22    163,072.22    163,072.22   

2015 年 7

月 28 日 

2 
发行股份购买耒阳电厂全部

经营性资产(包括相关负债) 

发行股份购买耒阳电厂全部

经营性资产(包括相关负债) 
  105,086.89    105,086.89    105,086.89    105,086.89    105,086.89    105,086.89   

2015 年 9

月 24 日 

3 
发行股份购买张水公司

35%股权 

发行股份购买张水公司 35%

股权 
   13,908.01     13,908.01     13,908.01     13,908.01     13,908.01     13,908.01   

2015 年 7

月 31 日 

 合计    282,067.12    282,067.12    282,067.12    282,067.12    282,067.12    282,0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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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44,266,871 股，每股实际发行价格为 6.52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 940,619,998.92 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所需费用 23,349,919.9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917,270,078.94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止全部到位。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91,727.0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91,727.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91,727.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其中：2015年度 91,727.0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91,727.01 91,727.01 91,727.01 91,727.01 91,727.01 91,727.01 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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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本公司未发生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本公司未发生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本公司未发生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六）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本公司未发生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七）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无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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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权益净利润） 实际效益（权益净利润）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四

季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4 年四

季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1 发行股份购买湘潭公司 100%股权 不适用 8,965.30 15,774.23 40,919.94 19,969.66 29,780.60 19,662.36 69,412.62 

见表下注

释 
2 

发行股份购买耒阳电厂全部经营性

资产(包括相关负债)  
不适用 3,014.19 6,593.24 7,559.23 3,636.23 2,861.32 4,398.10 10,895.65 

3 发行股份购买张水公司 35%股权 不适用 105.72 1,043.62 1,086.60 152.20 1,566.22 1,218.43 2,936.85 

 合计  12,085.21 23,411.09 49,565.77 23,758.09 34,208.14 25,278.89 83,245.12  

 

注：1、根据本公司与大唐集团、地电公司和耒阳电厂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规定，以上投资项目

效益承诺期为：2014 年第四季度和 2015 年，承诺效益是否实现按以上三个投资项目在承诺期内累计实现权益净利润为准。以上投资项目承诺期

权益净利润实现数超过预测数 22,469.93 万元，承诺效益已达成，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四、（五）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2、承诺效益期不包含 2016 年，表中 2016 年度承诺效益取自以上发行股份所购买资产相关评估报告中收益法所预测的 2016 年度权益净

利润数，2016 年度实际实现权益净利润数比预测数低，主要原因是：（1）2016 年湖南来水较丰，水电发电量同比增加 6.08%，挤占火电发电空

间；（2）经济增速放缓，工业用电下降明显（降幅达 4.85%），社会用电水平不高；（3）2016 年四季度，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燃料成本 0.243

元/千瓦时，较 2015 年度的 0.173 元/千瓦时，上涨 0.07 元/千瓦时，涨幅 40.5%；（4）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所属火力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下降

2.49 分/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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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权益净利润） 实际效益（权益净利润）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四季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4 年四季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1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本公司 2015 年重组配套融资改善了公司资本结构，缓解了公司资金压力，降低了资金成本，效果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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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2015 年重组配套融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效益，无法进行

单独核算。但实际上优化了公司的资产结构，降低了公司的负债率，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了积极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及方法是否不一致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和计算方法不存在不一致问题。 

 

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年7月28日，大唐集团、地电公司将合计持有的湘潭公司100%股权过户至本公

司；2015年7月31日，大唐集团将持有的张水公司35%股权过户至本公司，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均已办理完成。 

本公司与耒阳电厂于2015年8月28日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2015年8月28日，

耒阳电厂全部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由本公司承接，其中部分房产、土地、车辆的权属证

明文件正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015年9月24日，上述房产、土地、车辆的权属证明文件

的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办理完毕。 

（二）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湘潭公司 

资产总额 451,818.75 383,793.56 365,693.81 

负债总额 389,057.07 284,612.39 246,850.27 

所有者权益 62,761.68 99,181.18 118,843.54 

张水公司 

资产总额 46,251.60 47,015.21 63,124.71 

负债总额 17,831.50 14,120.19 44,524.64 

所有者权益 28,420.09 32,895.02 18,600.07 

耒阳电厂全部

经营性资产（包

括相关负债） 

资产总额 231,332.35 193,496.42 185,707.77 

负债总额 174,427.39 133,730.14 121,543.39 

所有者权益 56,904.96 59,766.28 64,164.38 

注：张水公司2016年向本公司分配股利17,776.19万元，如还原为未分配口径，截止

2016年12月31日所有者权益为36,376.26万元。 

（三）生产经营情况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报告除特别注明外，均以人民币元列示）  

9 
 

本公司经过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主营业务与原来相比无变化，置入资产为

优质资产，因此公司盈利能力得到了提升，本公司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2.13亿元，2014

年度备考净利润1.83亿元，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3.82亿元，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1.78亿

元。置入资产生产经营稳定，盈利能力较好。 

（四）效益贡献情况 

2015年度，湘潭公司、张水公司和耒阳电厂分别实现净利润36,419.54万元（扣除土

地收储收益后为 29,780.60万元）、4,474.93万元和2,861.32万元，2015年度置入资产权

益净利润占本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14.81%；2016年度，

湘潭公司、张水公司和耒阳电厂分别实现净利润19,662.36万元（扣除土地收储收益后为 

14,532.13万元）、3,481.24万元和4,398.10万元，2016年度置入资产权益净利润占本公

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46.48%。本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优质

资产，保证了公司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五）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 组 的 《 重 大 资 产 重组购入 资产盈利预测实现 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16CSA20396号），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根据湘潭公司、张水公司、耒

阳电厂全部经营性资产（包括相关负债）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标的公司/资产的盈利预测

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目标企业/资产 

承诺期权

益净利润

预测数 

承诺期权益净利润实现数 

差异数 

2014 年

四季度

净利润

实现数 

2015 年

度净利

润实现

数 

承诺期实

际净利润 

权益

比例

（%） 

承诺期

权益净

利润实

现数 

A B C D=B+C E F=D*E G=F-A 

湘潭公司 24,739.53  19,969.66 29,780.60 49,750.26 100.00 49,750.26 25,010.73  

张水公司 1,149.34 434.85 4,474.93   4,909.78 35.00 1,718.42 569.08  

耒阳电厂全部经

营性资产（包括

相关负债） 

9,607.43  3,636.23 2,861.32 6,497.55  6,497.55 -3,109.88 

合计 35,496.30 24,040.74 37,116.85 61,157.59  57,966.23 22,469.93  

承诺期权益净利润实现数超过预测数22,469.93万元，其中大唐集团为12,698.24万

元，地电公司为9,771.69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大唐集团、地电公司和耒阳电厂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承诺期届满时，若以上标的资产实际权益净利润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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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张水公司和耒阳电厂资产实际权益净利润小于预测数的差额由大唐集团补偿，湘潭公

司的实际权益净利润小于预测数的差额由大唐集团和地电公司按本次重组实施前原持股

比例进行补偿。 

由于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和资产实际盈利已实现承诺，因此，大唐集团和地电公司无需

对承诺利润进行补偿。 

（六）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1、大唐集团在本次交易作出的全部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 

大唐集团承诺：“大唐集团控股的衡阳公司存在股权瑕疵，不满足注入华银电力的条

件，大唐集团承诺待股权瑕疵问题解决后，择机注入华银电力。除此之外，大唐集团承诺

没有在湖南境内以自营、控股或虽参股但拥有实质制权的方式从事与华银电力及其下属公

司相同的发业务。 

如果大唐集团及其控股企业在湖南境内获得与华银电力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

争的新业务机会，大唐集团将书面通知华银电力，并尽最大努促使该等新业务机会按合理

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华银电力或其控股企业。华银电力在收到大唐集团发出的

优先交易通知后需在30日内向大唐集团做出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如果华银

电力决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或者在收到大唐集团的优先交易通知后30日内未就接收

该新业务机会通知大唐集团，则应视为华银电力已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大唐集团及其控

股企业可自行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行从事、经营该等新业务。 

如果大唐集团或其控股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或允许使用大唐集团或其控股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业务，则华银电力在同等

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大唐集团或其控股企业应首先向华银电力发出有关书面通知，华

银电力在收到大唐集团发出的出让通知后30日内向大唐集团做出书面答复。如果华银电力

拒绝收购该竞争性新业务或者未在收到出让通知后30日内向大唐集团作出书面答复，则视

为华银电力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大唐集团可以按照出让通知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转让、

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该等竞争性新业务。 

以上承诺在大唐集团持有华银电力股权期间长期有效。如出现因大唐集团或其控制的

公司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华银电力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大唐集团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大唐集团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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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2）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大唐集团做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大唐集团及控制的其他公司或企业将尽量减

少与华银电力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华银电力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银电力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大唐集团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3）关于保持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大唐集团做出承诺：“大唐集团不会因本次重组完成后增加所持华银电力的股份比例

而损害华银电力的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与华银电力保持五分开原

则，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违规利用华银电力提供担

保，不非法占用华银电力资金，保持并维护华银电力的独立性。 

本承诺函在华银电力合法有效存续且大唐集团作为华银电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期间持续有效。若大唐集团违反上述承诺给华银电力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将由大唐集团

相应承担。”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大唐集团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4）关于标的资产权利限制有关情况的承诺 

大唐集团作为湘潭公司、张水公司的股东及以及耒阳电厂的产权持有人，现依法作出

承诺： 

“1、湘潭公司、张水公司、耒阳电厂均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

的企业法人。 

2、大唐集团持有的湘潭股权、张水股权，耒阳电厂持有的耒阳电厂资产的资产权属

均清晰完整，不存在未披露的导致资产价值减损的或有事项。 

3、大唐集团合法拥有湘潭股权、张水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上述股权均不存在质

押、抵押、司法冻结或任何其他第三人可主张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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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耒阳电厂资产中，耒阳电厂以其二期部分发电机组及设备（下称“抵押资产”）

为大唐集团在与财政部于2007年12月26日签署的《关于实施湖南电力发展项目的转贷协

议》（以下简称“《转贷协议》”）项下世界银行贷款之还款义务，向财政部提供抵押担

保，并完成抵押登记手续。财政部作为抵押权人已书面确认并同意，耒阳电厂在抵押期间

可将抵押资产转让予华银电力（或其为耒阳电厂资产专门设立的子公司）。除上述资产抵

押外，耒阳电厂资产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冻结或任何其他第三人可主张的权利。”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大唐集团未出现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5）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相关承诺 

尽管本次交易选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和定价依据，但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

益，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完成的会计

年度（即盈利预测补偿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做出补偿承诺。 

2015年1月30日，华银电力与大唐集团、地电公司、耒阳电厂针对湘潭公司、张水公

司以及耒阳电厂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年5月14日，华银电力

与大唐集团、地电公司、耒阳电厂针对湘潭公司、张水公司以及耒阳电厂签署了附条件生

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关于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XYZH/2016CSA20396”号《重大

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由于资产重组

标的公司和资产实际盈利已实现承诺，因此，大唐集团和地电公司无需对承诺利润进行补

偿。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交易对方未出现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2、地电公司在本次交易做出的全部承诺 

（1）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地电公司做出承诺：“地电公司承诺没有在湖南境内以自营、控股或参股但拥有实质

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华银电力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的发电业务。 

如果地电公司及其控股或有实质控制权的下属企业在湖南境内获得与华银电力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性新业务机会，地电公司将书面通知华银电力，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新业

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华银电力或其控股企业。华银电力在收到地

电公司发出的优先交易通知后需在30日内向地电公司做出书面答复是否接受该等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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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如果华银电力决定不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或者在收到地电公司的优先交易通知后

30日内未就接受该新业务机会通知地电公司，则应视为华银电力已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

地电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可自行接受该等新业务机会并自行从事、经营该等新业务。 

如果地电公司或其控股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或允许使用地电公司或其控股企业从事或经营的上述竞争性新业务，则华银电力在同等

条件下享有优先受让权。地电公司或其控股企业应首先向华银电力发出有关书面通知，华

银电力在收到地电公司发出的出让通知后30日内向地电公司做出书面答复。如果华银电力

拒绝收购该竞争性新业务或者未在收到出让通知后30日内向地电公司作出书面答复，则视

为华银电力放弃该等优先受让权，地电公司可以按照出让通知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转让、

出售、出租、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该等竞争性新业务。 

以上承诺在地电公司持有华银电力股权期间长期有效。如出现因地电公司或其控制的

公司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华银电力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地电公司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地电公司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2）公司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地电公司做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地电公司及控制的其他公司或企业将尽量

减少与华银电力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华银电力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

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银电力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地电公司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3）关于标的资产权利限制有关情况的承诺 

地电公司作为湘潭公司的股东，现依法作出承诺： 

“1、湘潭公司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2、地电公司持有的湘潭股权的资产权属均清晰完整，不存在未披露的导致资产价值

减损的或有事项。 

3、地电公司合法拥有湘潭股权以及相关股东权益，该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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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或任何其他第三人可主张的权利。”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地电公司未出现违

背该承诺的情形。 

（4）关于授权申请股份锁定的承诺 

地电公司拟以所持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39.07%股权，认购华银电力本次向地

电公司发行的股份。地电公司作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转让方，现依法作出如下承诺： 

“如地电公司在本次交易中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地电公

司不转让在华银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

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华银电力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地电公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地电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地电公司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3、耒阳电厂在本次交易中做出的全部承诺 

（1）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耒阳电厂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耒阳电厂将尽量减少与华银电力的关联交易，

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华银电力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

害华银电力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耒阳电厂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2）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耒阳电厂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耒阳电厂不转让

在本次重组中以标的资产认购的华银电力非公开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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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华银电力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耒阳电厂持有的华银电力股票的锁定期自动

延长6个月。 

如本次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耒阳电厂不

转让在华银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耒阳电厂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3）关于授权申请股份锁定的承诺 

耒阳电厂拟以其所持全部经营性资产，认购华银电力本次向耒阳电厂发行的股份。大

唐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资产转让方，现依法作出如下承诺： 

“如耒阳电厂在本次交易中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耒阳电

厂不转让在华银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

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华银电力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耒阳电厂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

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耒阳电厂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承诺期内，耒阳电厂未出现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4、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者对本次交易做出的全部承诺 

本次重组配套资金认购者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敏、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做出承诺：本次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完成后，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

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结束后，特定投资者因

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获得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此规定。 

截至本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泰康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敏、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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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限公司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本公司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年度已披露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已披露的有关内容逐项对照，不存在差异。 

 

六、结论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按照2015年重组配套融资方案使用了前次募集资金，本公司对

前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董事会保证本前募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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